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

招就函〔2026〕15号

关于做好 2027 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财政部、人社部《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社〔2023〕181

号）、陕西省就业补助资金相关管理规定，现就我校 2027 届毕业生一

次性求职补贴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补贴对象

2027 届应届毕业生，在毕业学年有求职、就业创业意愿，满足下

列六类条件任意一项即可申报：

(一)低保家庭高校毕业生；

(二)零就业家庭高校毕业生；

(三)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高校毕业生；

(四)特困人员中的高校毕业生；

(五)残疾高校毕业生；

(六)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毕业生。

同时符合上述两种及以上类别的毕业生，只可按一种类别申报；已

明确毕业后继续升学、出国出境的高校毕业生，不列入补贴对象；求职

补贴每人只能申领一次，不可多次享受（若在初、高中、技校、中专阶

段申领过一次性求职补贴者不能再申报）。

二、发放标准

依据《陕西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按照每人 1500 元



标准一次性发放。

三、申请材料

（一）本人《宝鸡市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表》（附件 1）；

（二）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三）本人中国建设银行卡正反面复印件；

（四）本人对应申报类型证明材料（以下六类其一）：

1.低保家庭高校毕业生

（1）县（区）级或县（区）级以上民政部门签章出具的《高校毕业

生所在家庭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明》(附件 2)原件；

（2）低保家庭与高校毕业生关系证明(提供居民户口簿首页、户主页、

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页和毕业生本人页或由当地派出所

出具的证明)。

2.零就业家庭的高校毕业生

（1）县(区)级或县(区)级以上人社部门签章出具的《高校毕业生所

在家庭为零就业家庭证明》(附件 3)原件;

（2）零就业家庭与高校毕业生关系证明(提供居民户口簿首页、户主

页和本人页或由当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

3.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的高校毕业生

（1）县(区)级或县(区)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签章出具的《高校毕业

生所在家庭为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证明》(附件 4)原件;

（2）监测对象家庭与高校毕业生关系证明(提供居民户口簿首页、户

主页和本人页或由当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

4.特困人员中的高校毕业生



县(区)级或县(区)级以上民政部门签章出具的《特困人员高校毕业生

证明》(附件 5)原件。

5.残疾高校毕业生

本人残疾证复印件

6.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毕业生

本人国家助学贷款合同（在校期间任意一年均可）复印件

四、申报流程

（一）符合条件的毕业生自愿提交个人申请材料至各二级学院，招

生就业处不接受学生个人报送；

（二）各二级学院审核毕业生提交的申请材料，汇总形成《2027

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人员汇总表》（附件 6） （按照补

贴对象类别、专业、班级排序，汇总表人员顺序和申报材料人员顺序要

严格一致） ，汇总表纸质版和电子版连同学生申请材料（按照高校毕

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表、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中国建设银行卡

复印件、证明材料排序）等所有材料于 2026 年 9 月 3 日前报招生就业

处。

（三）招生就业处审核、汇总申请材料，将初审通过人员的相关申

报材料统一报送宝鸡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不通过的反馈相应二

级学院，二级学院应及时反馈毕业生；

（四）宝鸡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对高校初审通过人员进行复核并

反馈复核结果，招生就业处对复核通过人员名单进行公示，经公示无异

议后，将公示情况及通过名单报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按照程序将补贴拨付学校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学校将补



贴发放给毕业生本人，并及时将发放情况报人社部门备案。

五、工作要求

（一）各学院要高度重视，积极做好政策宣传引导工作，及时组织

符合条件的 2027 届高校毕业生进行补贴申报；

（二）各班对毕业生填报的申请信息及上报的材料要逐一审核，严

格把关，确保信息真实准确、材料完整且符合申报规定。

（三）各部门要依规审核、按要求整理材料，确保组织有序、工作

透明、材料合规、报送及时。

（四）对虚报、冒领等套取国家资金的违法行为，一经发现立即纠

正，责令其退回补贴资金。

联系人及电话：郭军 15891075886

附件（可在就业服务网“通知公告”等栏目下载）：

1.宝鸡市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表

2.高校毕业生所在家庭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明

3.高校毕业生所在家庭为零就业家庭证明

4.高校毕业生所在家庭为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证明

5.特困人员高校毕业生证明

6.2027 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人员汇总表

招生就业处

2026 年 6 月 16 日
附件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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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2027 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人员汇总表

二级学院名称(盖章): 申请总人数：

序
号

学
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民
族

手机
号码

人员类别
生
源
地

毕业
学校

院系
所学
专业

班
级

入学
年月

毕业
年月

籍贯
现家庭
详细住

址

是否
愿意
就业

目前
是否
签约

开户
银行

银行
账户

1 XXX
61010200
00000000

00

汉
族

1877
8787
878

例：获得国家助
学贷款的高校毕业

生

陕
西
宝
鸡

陕西机
电职业
技术学

院

电子
信息
学院

大数
据技
术

2024
09

2027
07

陕西
宝鸡
市金
台区

陕西省
宝鸡市
金台区
行政西

路

是 否

中国
建设
银行

2
例：低保家庭高
校毕业生

3
例：零就业家庭
高校毕业生

4
例：防止返贫监
测对象家庭高校
毕业生

5
例：特困人员中
的高校毕业生

6
例：残疾高校毕
业生

说明：1.人员类别包括：低保家庭高校毕业生、零就业家庭高校毕业生、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高校毕业生、特困人员中的高校毕业
生、残疾高校毕业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毕业生； 2.入学时间、应毕业时间填写格式为 yyyyMM，例如：202709。3.《高校毕
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人员花名册》中学生信息排序，要求与其他相关表格排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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